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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80_E5_9C_B0_E6_c51_242962.htm 如果中国城镇住房市

场成为一个投资市场就应该有输有赢；有博奕有对冲；有繁

荣有危机。徜若从这个意义体认，目前城镇住房110多亿平方

米的住房资源，理论市值估计在50-60万亿元人民币之间，其

中二年多以来上涨了近20万亿人民币左右的市值；近一年多

以来上涨了10万多亿人民币左右的市值，一年多城镇房地产

造就的资产市值就相当于国资委属下国有大中型企业50多年

积累形成的16万亿人民币的整体资产，这肯定是一个充满水

分的神话它也反映出：中国住房资产的预期收益已经转化为

了当期价格和现价体系，由此造成了中国住房资产的不稳定

性，以及政府应承担的广泛的住房建设的社会责任。要总体

解决这个困境，目前看来统一地权应该是最优先的战略选择

。 一、当代中国高房价体系制度因素的历史出路 1.中国住房

改革的命脉缺憾 1986年我在国务院住房改革办公室参与起草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说明》的时候，城镇住房只

有20亿平方米，这是明清以来几百年、特别是建国近四十年

来中国城市房地产的主要家底，也是20岁以上的城市中国人

当时的基本人居环境。当时经过激烈讨论的方案是，按每平

方米200元卖给个人，进行商品化改革，20亿卖掉就是4000亿

，后来又调整到400元，企业留一部分，地方留一部分，中央

政府要一部分，这个钱有两个用途，一个是用于新房建设，

一个是用于其他改革事业。回想起来，经过20年的发展，房

价已从每平方米200元，涨到了一、两万元的水平，世界的变



化确实很大。 但是，中国商品化住房资产的价值体系仍建基

于城镇住宅可以商品化流通、村镇住宅不能流通的半边流通

市，中国住房的权利体系仍然是不完整的；中国商品化住房

资产的价值体系仍建基于房权与地权的分离，中国房价具有

巨大的不稳定性，它使中国住房的预期收益、未来收益转为

了当期价格、现价体系，形成了巨大的风险性。它也反映

了1998年中国实行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在改革步骤设计上

的重大欠缺就是没有考虑到应以社会保障用房作为补充；没

有考虑到应为公民解决足够的近成本价的商品用房；没有及

时安排村镇住宅接续的商品化改革，实施全流通；没有解决

国家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统一。由此造成了中国住房资

产的不稳定性，以及政府应承担的广泛的住房建设的社会责

任。 2.个别城市住房投资属性的强化有可能使中国房市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博彩游戏 在目前这种房市制度的缺陷中，城市

房地产业脱离中国住宅总量的整体资源，成为局部热潮，有

关地方政府、开发商、炒楼团及各种利益关联方使住房成为

稀缺的商品。中国住房兼具了商品、金融、社保等的多重属

性，住房的金融属性反映了房地产已经转型为投资市场的一

部分，个别城市住房投资属性的强化有使中国楼市成为世界

上最大博彩游戏的倾向。 它使中国居民财富体系增加了脆弱

性和不稳定性，商业和居民的金融资产巨有罕见的市场换位

能力和流动性要求，中国的房地产资产已形成高度积累，构

成了金融过剩。拉动目前的中国住房的价格增长不过需要四

、五万亿人币，但是引爆这个市场的泡沫也许就需要一、二

万亿元人民币。上海、深圳、北京等大城市住房市场更具有

高度投机性质，面临大规模价格重组的可能。如果炒楼团和



投资者的住房进行比较集中的转让对冲，将有可能构成10万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巨大资产流动，仅以目前不到17万亿人民

币的居民储蓄难以完成均衡的市场转换传导。截止2007年6

月30日中国广义货币余额为37.78万亿元；狭义货币余额

为13.58万亿元，这个资源不但要运转中国的巨大的生产体系

，而且要承载中国的消费体系，所余资源即使全部投资房地

产，也不过七、八万亿人民币的入市资金，以这个水平再大

幅拉升中国城镇楼市的升水，不但会导致社会的巨大分裂，

而且也将造就温州等炒楼团的市场对冲。政府没有担保过房

价上涨，也没有财力托住这个市场的剧烈转变。 著名的政治

学家多伊奇和辛格对历史总结时认为：稳定性的最大威胁是

缺乏选择性。为了促使住房资产升值，开发商正采用刺激社

会心理预期的方法，借助市场和舆论变动带动大城市的房价

升值，用新闻潮构造一种不可逆转的普遍升值心理以对抗中

国的真实资源情况和传递压力，透支中国未来，使房价升值

成为一种拟像控制和社会预期，以对房价的升值压力转化为

对房价的升值预期，以新闻潮和社会预期牵引房价升值，这

也是一种变相的住房选择限制和升值强制，加速构成了不同

社会利益的决战和开发商集团更高明的社会压力。它可能推

进更大规模的国际投资者博弈中国房价升值的热潮并和中国

政府开赌。由此将限制中国住房改革的选择性，其实质了也

就是限制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3.房市结构需要做出重大

的转型调整 对中国而言，贷款买房是借来的富贵，以房价的

预期升值提高个人的贷款比例是风险的平衡，居住以外的房

地产投资是经济的预期博彩。建房有理，买房也无罪，但是

需要买卖公正，不但需要市场公正，而且需要制度公正。如



果考虑到中国城乡住宅一体化的全流通、考虑到中国城乡统

一土地使用权可能带来的住宅商品的流动性，那么就有可能

对现有住宅价格体系产生巨大革命性的颠覆效果，甚至摧毁

性效应。 这种转型有可能以五种方式进行，即以行政为主导

进行；以全国人大的立法为主导进行；也有可能以地方试验

为前导进行，例如广东的农宅入市；还有可能以市场自主发

育的形式开展，例如小产权房、农宅私下转让等，最后通过

社会集体谈判解决；也有可能通过市场的巨大内在收缩，即

危机调整进行，日本、香港都经历过虚高房价的翻天覆地的

崩盘。 应该说中国房市正进入一个结构需要调整的重大历史

转型期，这是历史的潮流。根据建设部有关资料，我们推

算2006年中国城乡住宅总量大约为375－380亿平方米，其中私

有化住宅总量应该为300亿以上平方米，城镇住宅建筑面

积110多亿平方米，农村住宅建筑面积265－270亿平方米。中

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房屋消费国，但是目前仅限于城

市110多亿平方米住房商品化流通的房地市场是一个不完整的

半边市场，随时可以受到中国房市全流通的冲击；它也是一

个利益需要重大调整的市场，农宅非商品流通没有《宪法》

的依据，也非市场机制使然，270亿平方米左右农村住宅的商

品化流通不但是中国住房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的方向，也是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机会和财富利益调整的合理选择，是八

亿农民富裕的左筹右码。目前城市畸高的房价是城乡双轨制

住房制度的产物，是计划经济时遗传病的反应，是中国商品

房市整体定价体制的扭曲，难以反映中国城乡住宅的真实价

值。村镇住宅的全流通不但将使农民致富，也将扩大中国住

房市场的巨大容量，而且还将修复畸形的中国房地产的价格



体系。 二、必须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模式 1.土地供应

减少40万亩是2006年中国房价上扬的重要原因 现行的征地制

度来源于计划经济，它的成功就应该是在房价上涨时加大土

地供应，以平抑房价，这是征地制度的优越性，否则就譬如

抱薪救火。但是中国2006年的土地供应恰恰反其道而行之，

对此它若不是土地调控的失误，就是对征地制度的致命打击

，由此导致了现行的征地制度面临着维持危机不断加大、体

系解构、甚至运转失灵的趋向；面临着投资者以从众心理购

买房地产业的历史潮流，购买房地产正成为一种单向式上升

的期权，只赚不赔，赔了再找帐的博弈。 根据国土资源

部2005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2005年全年新增建设用

地648万亩，其中新增城镇建设用地150万亩；新增村庄建设

用地100万亩；其余大约400万亩为各类开发区、园的工矿建

设用地和新增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由于2005年

新增城镇建设用地150万亩，2005年的中国房价大体还是可以

接受的，对未来透支并不大。 但是根据国土资源部2006年土

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2006年全年新增建设用地32.9万公顷，

也即493.5万亩。其中，新增城镇建设用地110万亩7.4万公顷，

新增村庄建设用地大概45万亩（3.0万公顷），新增独立工矿

建设用地是219万亩14.6万公顷，新增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

建设用地近119万亩。与2005年相比新增城镇建设用地减少

了40万亩；新增村庄建设用地减少了55万亩，这是2006年以

来房价有一个非常大的上涨的重要原因。它也说明了土地宏

观调控的失误，一方面解决不好已批出土地的开发利用问题

；一方面又解决不好新增建设用地问题，而且还解决不好互

助建房的问题。为此2007年必须改变中国目前的供地模式，



要么建立上级政府监管、各级人大专设委员会监督、信息全

部公开、消费者可以公开查询、逾期开发土地坚决收回的全

国土地利用审批公示系统，让全中国人民监督土地利用情况

；要么继续维持目前的信息失灵的征地模式，并逐步自然解

构，否则保留这种计划经济的、政府包办的征地模式就等于

预留了住房市场的风险。 2.不能把土地制度、把住房问题都

归结到招、拍、挂问题 根据国土资源部2006年土地利用变更

调查结果，“2006年全国共出让土地面积23.25万公顷，出让

价款7676.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0.4％和30.5％。其中招拍挂

出让面积6.65万公顷，出让价款5492.09亿元，分别增长16.3％

和30.9％。”也就是说2006年全国共出让土地23.25万公顷

即348.75万亩，其中招、拍、挂出让的土地面积仅为6.6公顷

即99.75万亩，招、拍、挂出让的土地占全国全部出让土地

的28.6％，不要轻易相信招、拍、挂导致了高房价，2006年70

％的出让土地并不是采取招、拍、挂转让的。因此，2007年

从这一部分中拿出50万亩土地以上，通过各级房改机构协调

，以人民群众出资合作建房的形式，建立近成本价商品房，

解决市场的迫切需要是完全必要的，也是解决中国财富再分

配的必由之路。 2006年招、拍、挂的土地面积不到30％，但

是收入却达到了5492亿，招、拍、挂的收益对地方政府的刺

激作用非常大；非招、拍、挂的土地超过70％，但是这部分

收入却只有2184.8亿，为了平衡各级地方政府之需要，近成本

价商品房的土地出让金可分1020分期缴纳，这样可以不减少

政府实际土地转让收入，转为社保用房的土地仍然可以列入

政府特别预算，不收土地出让金，但是要保留给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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